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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是法治社会的
毒瘤，必须进行严厉打击，坚决予以铲
除。”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公诉人表示，在
人来人往、车水马龙的新螺蛳湾，仅仅因
为争抢一把铁铲，以周权为首的黑社会
性质组织就公然敢大打出手，拔刀相向，
开车撞人，其犯罪气焰之嚣张，完全视法
律为儿戏，视生命为草芥。房地产老板
王先生在其公司办公室被殴打逼债，王
先生在谈及此事时，仍心有余悸，不愿回
首。以周权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为非
作歹、欺凌良善、胡作非为的恶行，无一
不在证明以周权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
犯罪手段极其凶残、犯罪情节极其恶劣、
犯罪后果极其严重。

公诉人说，一个现代法治社会，最重要
的是规则和秩序，周权黑社会性质组织所
犯罪行，每一起犯罪事实，都足以引起群众
的恐慌和治安的混乱；每一起犯罪事实，都

是对法律和秩序的公然践踏和破坏。根据
相关规定，对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等严
重危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秩序的犯
罪，要作为严惩的重点，依法从重处罚。严
厉打击黑恶势力犯罪，不仅是实现人民安
居乐业，增强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的前提条件，也是维护社会治安有序、保障
国家长治久安的客观要求。

通过法庭公正审判周权黑社会性质组
织犯罪，向世人昭示了这样一个道理：法律
必须被恪守，正义终究要伸张。

昆明中院负责案件的法官表示，周权
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通过法庭公开
审理、公开判决，对那些黑恶势力犯罪团伙
起到了震慑作用。同时，法庭在审理后发
现，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在该领域还存在一
些管理上的问题，昆明中院为此专门向行
业主管部门发出司法建议函，已引起有关
部门高度重视，并逐一整改。 本报记者

谈周权色变 其何许人也？
——周权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细节披露

提到周权黑社会组织被司法机关依法惩处，昆明
某房地产老板王先生一身轻松，王先生说：“我和
家人被周权黑社会团伙跟踪长达5年，弄得我的家
人四海为家，每到一个住处，周权的人都能找上门来，
我被这个团伙先后敲诈了7000多万元，我们公司一个
城中村改造项目，几乎被周权团伙拖死。幸运的是，司法机关及时打
掉了周权黑社会团伙，这个楼盘项目才顺利完成，将房子交给了业
主。”周权黑社会性质组织，究竟做了哪些坏事，导致建筑行业的人提
周权色变呢？

2018年 12月14日，昆明市中级
人民法院依法对周权、高书林、李博、
朱康林、李冬、胡一平等20人涉黑案
进行一审公开宣判。

昆明中院审理查明，2010 年至
2016 年 6 月，被告人周权纠集高书
林、李博、朱康林、李冬、胡一平等人
形成组织结构稳定、层级明确的黑
社会性质组织。其中，被告人周权
是该组织的组织者、领导者；被告人
高书林、李博是该组织的领导者；被
告人朱康林、李冬、胡一平等是该组
织的骨干成员；被告人张永朋、李佳
龙、廖波等是该组织的一般成员。
该犯罪组织在昆明市以挂靠等形式
承揽建筑工程获取经济利益，具备
一定经济实力，并以经济实体为支
撑和掩护，多次因工程施工款、工程
纠纷及其他琐事，采用暴力、威胁等
手段，通过实施聚众斗殴、故意伤
害、随意殴打、打砸毁坏财物、聚众
造势等一系列违法犯罪活动扩大其
组织势力，获取非法利益，造成2人
死亡、1人重伤、3人轻伤、多人轻微
伤及敲诈勒索1000余万元的严重后
果。该犯罪组织在昆明市建筑行业
等领域形成了一定规模的非法影响
力和控制力，严重破坏了当地的经
济、社会生活秩序，严重侵犯了人民
群众的人身、财产权利。

根据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被告
人周权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
罪、故意杀人罪、敲诈勒索罪、故意伤
害罪、寻衅滋事罪，被判处执行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
部财产；被告人李冬犯参加黑社会性
质组织罪、故意杀人罪、敲诈勒索罪、
故意伤害罪，被判处执行死刑，剥夺
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财产
100万元、罚金5万元；被告人高书林
犯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杀人
罪、敲诈勒索罪、故意伤害罪、寻衅滋
事罪，被判处执行死刑，缓期2年执
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
人全部财产；被告人胡一平犯参加黑
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杀人罪、敲诈
勒索罪、故意伤害罪、寻衅滋事罪，被
判处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
身，并处没收个人财产100万元、罚金
3万元；被告人李博犯领导黑社会性
质组织罪、聚众斗殴罪、故意伤害罪，
被判处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
3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其余15
名被告人按照犯罪事实情节、社会危
害程度，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至
15年不等的刑罚，并对部分被告人并
处罚金。

被害人家属、被告人家属、新闻
记者及部分群众约 100余人旁听了
案件宣判。

周权黑社会团伙
案受到了法律的惩罚，

这个涉黑组织在建筑行业是“赫赫有
名”，提到周权这个名字，开发商和施工
方都感到害怕。周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
的人呢？

周权祖籍是重庆垫江，当过几年兵，退
伍后，在西藏卖过水果，觉得生意难做，
1999年拖家带口来到昆明。起初，周权混
迹于建筑工地，主要做零杂工。经过多年
摸爬滚打，他发现在建筑工地赚钱的歪路
子——“低进高出”，也就是说，只要有工程
项目招标，他借用有资质的建筑公司挂靠，
比市场价低接下工程项目，进场做了一段
时间后，再以各种理由要挟开发商加价，不
然就以停工相威胁。

云南某房地产老板王先生就是受害人
之一。2010年，王先生的公司招商引资进
入昆明某城中村改造项目，前期投入了大
量的资金。安顿好拆迁户后，在寻找施工
方过程中，本来是要通过招投标找施工方，
周权知道这个项目后，主动找到王先生，要
求做这个项目的土建工程，整个楼盘一共
有40多万平方米，周权自称能做20多万
平方米。王先生要求周权必须走招投标程
序，周权就向他承诺，工程保质保量完成，

价格比市场价低10%。王先生相信了周
权的谎言，让周权中标这个项目。

“周权组织工人（其实大部分都是犯罪骨
干成员）进场施工，在施工过程中，我发现周
权跟事先承诺的完全不一样，开始提出加价，
不然就停工。”王先生说，这个项目涉及城中
村改造项目，资金投入很大，资金周转一时得
不到解决，周权便提出，可以放高利贷给他，
名义上借500万元，实际到手300万元都不
到，就这样，他前后累计被周权敲诈7000多
万元（有书面借款依据的金额为1000多万
元）。“在长达5年时间里，他就像一个魔鬼一
样跟踪我和我的家人，经常采用暴力手段对
付我的家人，甚至非法把我拘禁在宾馆里长
达半个月。周权团伙被司法机关一锅端掉，
我觉得变了一个天一样，感觉到全家人安全
了。如今，我的公司正常运营，楼盘项目建好
后，小区业主也拿到了房子。”

“表面看，周权团伙获得的财产没问
题，其实背后都是采用类似的非法手段获
取的。”据办案机关介绍，周权黑社会性质
团伙，在建筑领域非法敛财上亿元，在抓捕
整个团伙过程中，有关部门查封了房产17
套和各种豪车，数套房产为在滇池周边附
近的别墅，价值不菲，还查封数千万元现金
以及待收工程款1亿多元。

办案民警介绍，2015年底，被周权团
伙逼得走投无路的王先生，来到昆明市公
安局扫黑办报案。

接到举报后，昆明市公安局开始秘密
侦查周权黑社会团伙犯罪相关证据，搜集
了数百名证人证言和物证。为了不打草惊
蛇，专案组的侦查行动都是秘密进行。

时间回溯到2017年 6月29日，在新
螺蛳湾工地上，周权认为其他施工方的工
人居然敢抢他的一把铁铲，敢挑战他的权
威，于是组织团伙成员在1天时间里，分别
在早中晚打群架3次，开车撞击，持械斗

殴，导致对方2人医治无效死亡。专案组
继续固定证据，1个月后，公安机关决定收
网，将周权涉黑团伙成员全部抓获归案。

“6·29”案件发生后，周权还精心策
划，找手下成员为其顶包，在被抓捕后也一
直不认罪。然而，办案民警在秘密侦查中，
已经掌握了大量的证据，证实周权是幕后
指使者。

法庭审理时，周权还是不认罪。但大量
证据已形成证据链，证实周权就是黑社会性
质团伙主谋，连他的团伙成员都指认他是

“幕后老大，一切都要听周权的命令和安排”。

公开宣判严惩周权涉黑组织

周权涉黑团伙危害昆明建筑行业

公安机关秘密侦查一年多收网

铲除涉黑势力，保障群众安居乐业

为巩固和扩大西山区殡葬改革成果，有效遏制殡葬违法行为，根据国

务院《殡葬管理条例》、《云南省殡葬管理条例》、《昆明市殡葬管理条例》和

《昆明市关于全面深化殡葬改革的实施意见》等规定，经研究，决定对违法

散埋乱葬等殡葬领域突出问题进行全面整治。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严禁在耕地、林地、城市公园、文物保护区、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

区和铁路、公路主干线两侧、水源保护区、水库、河流堤坝保护范围等非公

墓和依法划定的区域以外的其他任何地方埋葬遗体、建造坟墓。

二、本通告发布之日7日内，凡我行政区域内活人墓必须自行平毁，豪

华墓、大墓、“住宅式”墓地必须自行整改。逾期拒不改正的，依法强制执

行，并予以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三、请广大市民积极配合我区对违法散埋乱葬等问题进行全面整治工

作。自公告即日起，西山区将严禁乱埋乱葬，如有发现散埋乱葬行为，请广

大市民监督举报。举报电话：0871-68224866，联系人：李文林

特此通告

昆明市西山区民政局
2019年4月30日

昆明市西山区民政局
关于对违法散埋乱葬等殡葬领域突出问题

进行全面整治的通告


